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备案与抽查 实施部门： 属地住建部门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条至第十四条

申请条件

在大同市区域内施工建设，具有合法建设工程规划手续，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 其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

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备案。

材料清单 （一）消防验收备案表；（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办理流程 建设单位通过山西政务一体化平台申请



办理时限 15 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审验监管科

电话：7950282

附件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

附件 2：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复查申请表

附件 3：办理流程图（含线上申报截图指引）

附件 4：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竣工材料模板


